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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儿童虐待的文化思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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[摘要】儿童虐待受到文化的深刻影响
,

在中国这种影响的文化归因主要体

现在传统中对力量崇拜的延续
、

对家庭惩戒权的认可
、

儒家文化的影响和对 家

庭教育的重视
。

解决这一社会问题
,

必须从改 变文化入手
,

开展有针对性的文

化改造活动
,

发掘传统文化中的精华
,

推行现代教育理念
。

【关键词】儿童虐待 文化因素 文化改造

随着文化意识的进步和文明程度的提高
,

人们越来越意识到儿童的权益应该得到保护
,

社

会也有义务满足儿童的基本身心需要
,

并且为儿童的发展提供尽可能多的帮助
。

但是
,

直到 20

世纪 60 年代 eK m ep 等发表了关于儿童虐待问题的第一份研究报告
,

人们才对这一主题给予了

认真的关注和深刻的思索
,

进而认识到对儿童的虐待与忽视是普遍的社会现象
,

并开始形成关

于儿童的生存
、

保护和发展应该获得优先权
、

儿童的意见应该得到充分考虑的理念
。

许多国家

建立了针对虐待与忽视儿童问题的专门组织和机构
。

20 世纪 80 年代后
,

越来越多的发展中国

家也开始关注儿童虐待这一现象
,

并采取了相应的对策〔`〕 。

在 60 年代 K e

mP
e
发表关于儿童虐待的研究报告时

,

美国大约有 10 赵】〕个儿童虐待案例 ;

197 6 年
,

儿童虐待案例上升到 6 69
,

加O 个 ; 19 92 年
,

仅致命性儿童虐待案例就有 1
,

2 61 例 ; 2 00 2

年
,

儿童虐待案例达到 3 00 万件
。

目前
,

西欧国家 17 岁以下儿童虐待发生率总体在 2 知
一 6 输

之间
,

在其他国家和地区
,

5 岁以下儿童虐待发生率在 1 3%
。

左右 〔2〕 。

关于家庭暴力的研究表明
,

有 90 % 以上的家长打过 3 一 4 岁的幼儿
,

超过 20 % 的父母打过婴儿
,

有近 1乃 的家长在孩子 16

岁左右时仍对其进行体罚
。

实际上
,

被父母责打
、

体罚可以说是每个孩子的普遍经历〔’ 〕 。

在我国
,

有学者发现近 1 年内有 30
.

5 % 的儿童曾遭受过虐待行为 4j[ ;儿童躯体虐待率达

62
.

4 %
,

其中情况严重的占 47
.

4 %
,

非常严重的占 21
.

3% 【’ 〕 。

对儿童期虐待经历的回顾性调查

发现
,

有 94
.

6 % 的人在儿童期曾经经历过虐待
,

儿童期躯体虐待发生率为 88
.

J %
,

其中92
.

8 %

的男生和 50
.

8% 的女生遭受过躯体虐待 ;情感虐待发生率为 74
.

4 %
,

其中 75
.

7 % 的男生和

7 2
.

5 % 的女生遭受过情感虐待 ;性虐待发生率为 26
.

6 %
,

其中 21
.

2 % 的男生和 35
.

2 % 的女生遭

受过性虐待困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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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
、

关于儿童虐待的概念理解

世界卫生组织在 19 99 年对儿童虐待 ( C A ) 作了如下界定
:
儿童虐待指有抚养义务

、

监护权

和支配权的人做出对儿童的生存
、

健康
、

发育和尊严造成伤害的行为
,

其中包括各种形式的躯体

和情感虐待
、

性虐待
、

忽视以及经济剥削
。

儿童虐待包括以下 四种类型
:
( 1) 忽视

,

指长期
、

持续

或严重地忽略儿童
,

或者使儿童受寒冷
、

饥饿等危险的侵害
,

或者护理不力
,

造成儿童健康
、

发

育的严重损伤 ; ( 2 )生理损伤
,

指对儿童造成了投毒
、

窒息等生理损伤 ; ( 3 )性虐待
,

指性骚扰 ;

( 4 )情感虐待
,

指由于长期
、

持续或严重的情感拒绝或虐待
,

对儿童的情感和行为发育造成严重

的负面损伤
。

根据联合国《儿童权力公约》规定
,

对儿童虐待的概念
、

分类
、

表现方式的界定由于各国经

济
、

文化和价值观的不同而有所差异
,

从轻微管教
、

忽视
、

体罚到殴打
。

概括起来
,

关于儿童虐待

的定义一般包括以下四个方面
:
第一

,

儿童的身心健康受到了伤害 ;第二
,

按照社会通行标准并

参照相应专业知识
,

这种伤害是由于疏忽行为所导致的 ;第三
,

行为人为儿童的主要照料者 ;第

四
,

这种伤害是由儿童照料者利用 自身的特殊条件 (如年龄
、

身份
、

知识等 )对儿童造成伤害
。

儿童虐待主要有 4 种类型
,

即身体虐待
、

精神虐待
、

性虐待以及忽视
,

其中所有虐待形式中都包括

有情感虐待
,

而情感虐待具有无意识
、

内隐
、

后果长期性等特点
,

因此被称为
“

看不见的灾难
” [’ }

。

各国对虐待儿童行为的认定标准并不一致
,

结合中国的文化背景
,

笔者认为
,

首先
,

将儿童

受虐与忽视合并称为儿童虐待的观点有些欠妥
,

虐待儿童与忽视儿童在行为人的动机和主观故

意等方面有着明显 的不同
。

在《现代汉语词典》中
,

虐待指的是用残暴狠毒的手段待人
,

而忽视

则被解释为不注意
、

不重视
。

二者之间存在着本质的不同
,

将虐待和忽视分别对待可能更适合

本土的文化理解与表述
。

其次
,

在儿童虐待和忽视过程中养育者的行为完全不同
。

虐待是行为

人主动对儿童实施的主观故意的暴力行为 ;而儿童忽视通常是由于养育知识不足
、

工作繁忙等

原因
,

忽略了 自己应尽的责任与义务而产生的不作为
。

因此
, “

忽视是一种独立于虐待之外的

实体
” 〔吕〕的界定更适合我国的文化解释

。

最后
,

前述关于虐待行为主体的范围界定过于宽泛
,

涉及几乎所有侵犯儿童权益的行为人
。

虐待儿童应当限定于家庭内部
,

对于发生在家庭之外的

侵犯儿童权益的行为不应界定为虐待
,

可以按照现行法律定性为针对儿童的故意伤害
。

二
、

儿童虐待的文化归 因

从总体上看
,

导致儿童虐待的原因很多
。

但是从文化的视角分析
,

儿童虐待可能受到如下

一些因素的影响
。

第一
,

是传统中对力量崇拜的延续
。

由于在人类诞生的初期
,

生产力水平极其低下
,

人类只

能依靠简单的工具以及 自身的体力与自然界和动物界相抗衡
,

力量成为当时人们生存的最主要

途径之一
。

因此
,

崇拜拥有超凡力量的个人英雄成为那个时代的文化特征
。

虽然随着时代的发

展
,

个人力量的作用越来越小
,

但是人们内心仍然或多或少地存在着对力量的推崇
,

将力量的彰

显看作一种个人魅力的表现
。

国家出现以后
,

出于维护公共秩序的需要
,

将公共场所的力量征

服权力收归于国家强制机构
,

但保留了部分个人在私有场合 (例如家庭 ) 中的力量征服权力
。

因此
,

长期以来人类在利用 国家强制机构干预公共领域侵害行为的同时
,

又默认了在私有领域

侵害行为 (如家庭暴力等 )的合法存在
。

第二
,

是文化上对家庭惩戒权的认可
。

在中国传统文化中
,

人们普遍认为父母或其他抚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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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对儿童拥有惩戒权
。

比如看到家长打孩子
,

多数人会认为
“

不打不成器
” , “

棍棒底下出孝

子
” , “

打孩子是家务事
,

别人管不着
” , “

子不教
,

父之过 ;玉不琢
,

不成器
” ,

体罚是父母以社会可

接受的方式来对孩子施以社会化
,

对儿童通过惩罚进行教育是家庭内部的事情
,

别人无权干涉
。

在其他文化中
,

同样也认为教育子女时的惩罚行为是家庭内部的事
。

例如
,

德国的法律曾允许

父母或其他监护人拥有惩戒的权力
,

可 以对儿童采取适当的体罚
。

因此
,

当社会主流文化认可

体罚儿童的行为时
,

惩戒
、

教育和虐待儿童行为之间的界限也就不甚清晰了
。

第三
,

是中国儒家文化的影响
。

在中国儒家文化中
,

家庭伦理关系是最重要的内容之一
。

从汉武帝开始
,

儒家文化中以
“
三纲五常

”

为核心的家庭伦理观念经过统治者几千年的大力弘

扬
,

已融人中国人的家庭观念中
,

暴力支撑的秩序和权威不可避免地成为保持家庭和谐
、

稳定的

必需
。

因此
,

在中国人的文化心理上或多或少都同意
、

主张
、

默许
、

认可或容忍体罚等观念
,

不仅

是施暴者
,

就是受虐者中也有许多人接受家庭暴力的存在
,

认为其为家庭内部的事务而排斥外

力的干涉图
。

第四
,

是重视家庭教育的传统
。

受儒家文化的影响
,

修身
、

齐家
、

治国
、

平天下
,

家国同构
、

由

内而外等思想构成了历代中国人家庭生活的基本思路
。

父母对子女施以体罚
,

在中国古代第一

部家教专著《颜氏家训》中就已经明确提出 : “

凡人不能教子女者
,

亦非隐其罪恶 ;但重于诃怒
,

伤其颜色
,

不忍楚挞其肌肤耳
” ,

认为体罚和训导是矫正孩子不 良行为的有效方法
,

主张在充满

威严而慈爱的教育下使用体罚
,

并强调在孩子幼小时
,

可 以适当地使用体罚 ;一旦长大
,

体罚的

效果就不明显了仁’ “ 1
。

中国人的教育是一种
“

体验— 情景
”

性的教育
,

它不靠教义来教导人
,

而

是劝人以身体力行来教化人
,

即孔子的
“

忠恕
” 、 “

己欲立而立人
”

和孟子的
“

老吾老以及人之老
,

幼吾幼以及人之幼
” 。

一言以蔽之
,

对于教育 (包括家庭教育 )并不告诉孩子道理是什么
,

而是

让孩子去体验其中的意义 ;如果孩子的做法不对或者犯了错误
,

同样不需要去讲道理
,

只要惩罚

就够了
,

至于为什么要
“

打
” ,

还是让孩子慢慢地体验去吧
。

因此
,

父母对子女的暴力行为通常

是在
“

爱
”

的名义下实施的
,

其主观出发点通常是为了培养
“

成绩好
、

驯服
、

温顺
、

品德好
”

的孩

子
。

父母管教子女的暴力行为
,

不仅为社会所认可
,

甚至连受到责罚的孩子都表示理解和宽容
,

认为父母可以适当体罚子女
,

使他们记住错误不再犯
,

体罚对成长有利
。

三
、

改变文化与文化的改变

虐待导致儿童就医甚至死亡的案例虽然时常见诸媒体
,

但我国关于儿童虐待的专题研究却

很少
,

也没有建立专业机构开展预防儿童虐待方面的专门工作
。

联合国《儿童权利公约》提供了国际公认的儿童幸福必须达到的最低标准框架
。

作为《儿

童权利公约》的签约国之一
,

我国相关的法律如《宪法》
、

《民法通则》
、

《妇女儿童权益保障法》
、

《未成年人保护法》 中也有相关规定
。

《宪法》第 38 条规定
“

禁止虐待儿童
” ;《民法通则》第 104

条规定
“

… … 儿童受法律保护
” ; 《未成年人保护法》第 8 条也规定

“

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应当依

法履行对未成年人的监护职责和抚养义务 ;不得虐待
、

遗弃未成年人… … 禁止溺婴
、

弃婴
” 。

但

这些法律条文更多的是宣言式的
,

缺乏相应的保障措施
。

当面对儿童虐待这样的
“

家务事
”

时
,

这些规定便显得有些无能为力了
。

除非导致了虐待致残
、

致死等严重后果
,

否则不会轻易进行

司法干预 [川
。

目前
,

儿童虐待的案件一般由司法系统处理
,

司法介人虽然是解决儿童虐待问题

的重要途径
,

但却不是唯一的途径
,

能够及时发现虐待案例的教育
、

医疗和社会服务系统却并

没有参与发挥作用 [” 〕 。

此外
,

如果我们把
“

打孩子
”

看作一种文化的问题
,

做一些文化改变方面

的工作
,

也许是一种
“

治标
”

又
“

治本
”

的尝试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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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
,

改变法律对于虐待儿童的纵容
。

在一些发达国家和地区
,

家庭养育和管教孩子的行

为处于社区的监督之下
。

在某些尊重个体的社会文化中
,

国家都先后立法
,

完全禁止体罚儿童
。

对于我们这样有着
“

打孩子
”

传统的国家
,

制定类似的严格法律
,

可能有些操之过急
。

我国目前虽然已颁布了相应的保护儿童权利的法律法规
,

但并没有形成威慑虐待儿童行为

的执行体系
。

例如
,

《刑法》第 2 60 条规定
: “

虐待家庭成员
,

情节恶劣 的
,

处二年以下有期徒刑
、

拘役或者管制… …致使被害人重伤
、

死亡的
,

处二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… … 告诉的才处

理
。 ”

但是儿童基于行为能力的限制
,

几乎 没有能力 自己告诉
。

对于此种情况
,

《刑法》第 98 条

规定
: “

被害人的亲属也可以告诉
。 ”

但由于
“

家丑不可外扬
”

等传统观念的影响
,

被虐待儿童的

近亲属也较少向司法机关报告 ;即使有其他人发现虐待儿童的行为
,

往往会认为是
“

别人的家

务事
”

不愿出来指证 ;只有当儿童因虐待受伤
、

致死时
,

司法机关才会主动介人和追究责任
,

但

后果已无法挽回了〔” 〕 。

另一方面
,

刑法对虐待罪的量刑偏轻
。

虐待儿童虽然是一种严重的故

意伤害行为
,

但对犯有虐待罪的侵害人仅仅处以最高不超过二年的有期徒刑
、

拘役或管制
,

甚至

在出现致儿童重伤死亡的情况下
,

也只是处二年以上七年以下的有期徒刑
。

而同样情形的故意

伤害罪
,

按照 《刑法》第 2 34 条的规定
,

最低处二年以下有期徒刑
、

拘役或者管制
,

最高可处十年

以上有期徒刑
、

无期徒刑或死刑
。

造成故意伤害罪和虐待罪在量刑上巨大差异的原因
,

在于立

法者认为发生在家庭成员 间的暴力侵害行为在社会危害性上要小得多【’ 4 〕。

法律有 如此的规

定
,

就意味着虐待儿童是法律所默许或认可的正常行为
,

这本身就是对于虐待儿童行为的纵

容 〔” 〕 。

因此
,

修改
、

完善现行法律规定中对儿童虐待行为的不合理条文
,

才能真正保护儿童不

受虐待的合法权益
。

第二
,

开展有针对性的文化改造运动
。

自古以来中国就有
“

棍棒底下出孝子
” 、 “

小树得砍
,

小孩得管
”

等类似的说法
,

实际上许多儿童施虐者都曾经在儿童期有过被虐的经历
。

由于是在

父母的责打下长大的
,

等他们自己成为父母时
,

教育 自己子女的方法 自然而然就延续了传统的

教育方式
,

模仿他们曾经接受过的教养方式和态度
,

对 自己的孩子施以暴力
。

如此一来
,

虐待就

成为一个循环的怪圈
,

不断发生着负面的影响【’ 6〕 。

因此
,

运用正确的舆论宣传进行文化改造
,

扭转歪曲的社会观念是非常必要的
。

19 92 年英

国曾发起 口号为
“

社会不能容忍暴力
”

的零忍耐运动
,

产生 了良好的社会影响
。

在文化改造方

而
,

南非的做法是首先调查了目前人们对待家庭暴力的各种看法
,

再由人权保护组织和政府共

同制作防止家庭暴力的电视节目
,

针对那些容忍家庭暴力 的借 口进行讨论
。

媒体的宣传
,

唤醒

了公众对家庭暴力的警觉
,

并改变了司法人员对家庭暴力 的宽容态度
。

他山之石可 以攻玉
,

国

外的成功经验给我们提供了非常有益的借鉴
。

第三
,

发掘传统文化中的精华
。

研究发现
,

虽然有 76 % 的人不赞成体罚
,

但是 97 % 的被调

查者认为在中国体罚被家长经常使用
。

而且
,

绝大多数针对儿童或其他家庭成员的暴力伤害都

不是致命的
,

一般也不会导致终身或严重可见的身体伤害 [” 〕 。

较之其他国家
,

中国人可能更倾向于对家庭的依恋
、

对血缘的重视
。

同时
,

中国人克己
、

礼

让的道德准则和伦理要求以及比较委婉含蓄的表达方式
,

也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家庭暴力的发

生
。

家庭中父母对子女的暴力
,

主要由于孩子年龄小
,

在某些时候表现出顽皮或任性
,

也就是通

常所说的
“

孩子不听话
” 。

这时
,

有的父母可能在教育开导孩子不起作用的时候
,

当然也可能是

在根本没有教育开导的情况下
,

就简单地以暴力来解决问题
,

于是
,

孩子在屈从暴力的情况下不

得不顺服了父母的意志
。

实际上早在东汉时期
,

许慎在《说文解字》一书中就说过 : “

教
,

上所

施
,

下所效也
。 ”

也有人考证
,

汉字
“

教
”

的起源
,

是一边给孩子传授经典
,

一边手拿树枝拍打孩

子
,

这很形象地解释了我国传统的教育方式 〔̀ s 】。

这也就是人们不把
“

打孩子
”

视为
“

儿童虐待
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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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原因之一
。

实际上
,

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并不仅仅强调以
“

打
”

为教育的方式
,

也强调身教为主
、

言教为

辅的方法
。

明朝吕德胜在《小儿语》中说 : “

老子终日浮水
,

儿子作了溺鬼 ;老子偷瓜盗果
,

儿子

杀人放火
。 ”

这说明父母对子女的影响之大
。

孟母三迁
、

曾参杀猪的故事也都是以身作则
、

言而

有信的例证
。

这样做有利于
“

子弟见闻 目熟
,

循规矩之中
,

久之心地淳良
,

行为端重
” 。

南宋朱

熹
“

圣贤施教
,

各因其材
,

小以成小
,

大以成大
,

无弃人也
”

的教育理念
,

可 以说是成功教育的真

谛所在
。

此外
,

唐太宗对太子李治
“

遇物必有诲谕
” ,

从具体事物中引发出一般道理
,

不仅与日

常生活紧密结合
,

更富说服力
,

而且有助于受教育者从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
,

更易取得实

效
。

因此
,

发掘和弘扬这些传统文化中的优秀教育思想和教育方法
,

对于那些信奉
“

棍棒底下

出孝子
”

的家长来说
,

可能要比一些来 自西方的现代教育理念和所谓的
“

父子平等
”

意识更容易

被接纳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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